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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投訴投訴投訴

電訊管理局局長 (「電訊局長」) 接獲業界一宗有關歡騰電訊 Quantum電
話卡及 Top電話卡的投訴。投訴人表示，使用 Quantum 電話卡及 Top 電話卡致
電菲律賓的實際收費高於歡騰電訊在宣傳資料所述的收費，客戶因此遭歡騰電訊

宣傳資料誤導而購買該兩款電話卡。

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2. 電訊局長接獲投訴後已展開調查。電訊局長的調查集中評估歡騰電訊的行

為是否構成違反該條例第 7M條的規定：

「持牌人在提供或獲取電訊網絡、電訊系統、電訊裝置、顧客

設備或服務時（包括（但不限於）促銷、推廣或宣傳該等網絡、

系統、裝置、顧客設備或服務），不得作出局長認為屬具誤導性

或欺騙性的行為。」

3. 調查期間，電訊局長就 Quantum 電話卡和 Top 電話卡及其相關收費向歡
騰電訊作出詳細查詢。此外，電訊局亦有收集有關市場資訊，以便進行調查。

電訊局長的考慮因素電訊局長的考慮因素電訊局長的考慮因素電訊局長的考慮因素

4. 歡騰電訊應電訊局長的要求提交 Quantum 電話卡及 Top 電話卡的宣傳資
料，以供電訊局長研究。此外，歡騰電訊亦向電訊局長提交投訴人的詳細通話記

錄及有關收費的計算方法。

5. 電訊局長已細心研究有關資料，留意到歡騰電訊 Quantum 電話卡及 Top
電話卡的宣傳資料強調價值 50 元的電話卡可用於致電菲律賓通話 40 分鐘
(Quantum電話卡) 及 45分鐘 (Top電話卡)。歡騰電訊於宣傳資料下方以細小的
字體列出下列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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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賓劃一收費以每三至四分鐘計算。

- 上述通話分鐘是根據一次過使用 50元電話卡而計算。

- 每次通話的費用不足一元亦作一元計，另加接駁費用。」

6. 根據歡騰電訊提交的資料，電訊局長留意到歡騰電訊實際上就每個打往菲

律賓的通話徵收 5 元接駁費。然而，歡騰電訊的宣傳資料僅註明「另加接駁費
用」，但未有顯示接駁費水平。

7. 電訊局長認為，歡騰電訊未有在宣傳資料披露接駁費水平是不恰當的。由

於客戶使用 Quantum 電話卡及 Top 電話卡致電菲律賓時須繳付接駁費，歡騰電
訊在他們購買電話卡前未予知會接駁費水平是不合理的。歡騰電訊的宣傳資料遺

漏此等重要資料，已構成具誤導性的行為。。意。 客戶不知。接駁費水平 ，很

可能忽略或忘記接駁費的存在。客戶因此誤以為 Quantum 電話卡及 Top 電話卡
的收費低於實際水平。

8. 雖然歡騰電訊宣傳資料下方以細小的字體列出查詢熱線，客戶在購買

Quantum電話卡及 Top電話卡前，亦可致電該熱線查詢詳細收費資料，電訊局長
認為此論據並不合理。電訊局長在「香港電訊市場中具誤導性或欺騙性的行為」

指引 (「該指引」) 第 3.3 段註明服務在被選購，以及推廣或推銷服務時，有關
服務的所有費用均應該清晰列明或易於確定。電訊局長在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九

日致函所有對外電訊服務營辦商，當中特別提到

「電訊局長認為，營辦商僅安排以口頭方式知會其客戶有關收費的詳細資
料是不足夠的 (口頭通知只可用作輔助措施)。須通過書面形式 (例如宣傳
資料或另一收費表) 列出所有相關收費，以供客戶查閱及備存，方可算作
『合理披露』。」

9. 由於歡騰電訊未有安排以書面形式向客戶公布 Quantum 電話卡及 Top 電
話卡的接駁費水平，電訊局長認為歡騰電訊未有充分向客戶披露有關收費。

10. 此外，電訊局長研究歡騰電訊的宣傳資料所強調的「可用通話分鐘」時，

發現價值 50元的電話卡未能提供 40分鐘 (Quantum電話卡) 及 45分鐘 (Top電
話卡) 致電菲律賓的通話時間。換言之，歡騰電訊 Quantum電話卡及 Top電話卡
的宣傳資料所聲稱的「可用通話分鐘」名不符實。電訊局長觀察到，歡騰電訊計

算「可用通話分鐘」時，可能略去接駁費，但不能否定 Quantum電話卡及 Top
電話卡的宣傳資料就「可用通話分鐘」向客戶提供不實的訊息。

電訊局長的結論電訊局長的結論電訊局長的結論電訊局長的結論

11. 由於歡騰電訊未有向客戶合理地披露 Quantum電話卡及 Top電話卡的接
駁費水平，以及 Quantum電話卡及 Top電話卡的宣傳資料所強調的「可用通話
分鐘」亦名不符實，電訊局長認為有關歡騰電訊在提供 Quantum電話卡及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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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卡菲律賓電話服務時從事具誤導性及欺騙性的行為的投訴是成立的。電訊局

長得出歡騰電訊違反該條例第 7M條的結論。

12. 鑑於歡騰電訊是初次作出此類違規行為，電訊局長認為，向歡騰電訊發出

書面警告，便足以提醒該公司避免違反該條例。電訊局長為此向歡騰電訊發出警

告信。

電訊管理局電訊管理局電訊管理局電訊管理局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零零三年十月二零零三年十月二零零三年十月


